附件2
 
北京市民主法治示范社区命名管理办法
 
第一条  为规范“北京市民主法治示范社区”申报、命名工作，提升社区民主法治建设水平，依据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《关于加强法治乡村建设的意见》和《全国“民主法治示范村（社区）”命名管理办法》，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 “北京市民主法治示范社区”是市司法局、市民政局对北京市民主法治建设成绩突出、示范作用显著的社区授予的荣誉称号。“北京市民主法治示范社区”申报、命名工作每年开展一次。
第三条  “北京市民主法治示范社区”申报、命名工作，坚持示范引领、保证质量、注重实效、动态管理原则。
第四条  向司法部、民政部申报的“全国民主法治示范社区”名单，从已命名的“北京市民主法治示范社区”中产生。
第五条  “北京市民主法治示范社区”申报、命名工作，按照《北京市民主法治示范社区建设指导标准》，实施“一把尺子”和“统一标准”。符合条件经过既定程序，命名为“北京市民主法治示范社区”。
第六条  本办法适用下列社区：
（一）经各区司法局、区民政局推荐，申报“北京市民主法治示范社区”的。
（二）已获得“北京市民主法治示范社区”荣誉称号的。
第七条  申报“北京市民主法治示范社区”应当提交下列材料：
（一）“北京市民主法治示范社区”创建自评表。
（二）“北京市民主法治示范社区”审批表。
第八条 “北京市民主法治示范社区”的申报、命名按照下列程序进行：
（一）对照《北京市民主法治示范社区建设指导标准》，经过建设符合“北京市民主法治示范社区”命名条件的，由各区组织街道乡镇人民政府统一进行申报，向各区司法局、区民政局提交“北京市民主法治示范社区”创建自评表和审批表；
（二）各区司法局、区民政局进行初审，初审合格后向市司法局、市民政局进行推荐；
（三）市司法局、市民政局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各区推荐名单进行核查，对核查结果进行审定；
（四）经市司法局、市民政局审定后符合命名条件的社区，在媒体上进行公示。
（五）公示期满无异议，予以命名。  
第九条  对已命名的“北京市民主法治示范社区”实施动态管理，定期组织复评。
（一）复评工作由各区司法局、区民政局具体组织，并将复评情况报市司法局、市民政局；
（二）市司法局、市民政局对各区复评情况进行抽查。抽查中发现问题的可以要求各区重新进行复评；
（三）复评工作应当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，可以采取实地抽查、书面审查、社会调查等方式进行；
（四）经过复评符合条件的，保留“北京市民主法治示范社区”荣誉称号，不符合条件的，限期进行整改，经整改仍不符合条件的，撤销“北京市民主法治示范社区”荣誉称号。
第十条  被命名的“北京市民主法治示范社区”实施挂牌管理，在社区明显位置悬挂“北京市民主法治示范社区”标牌。标牌由市司法局、市民政局统一制作。
第十一条 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撤销“北京市民主法治示范社区”荣誉称号：
（一）社区组织违反国家法律法规，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，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；
（二）社区组织成员受过刑事处罚，存在涉黑涉恶等问题的；
（三）发生严重危害国家安全事件、严重刑事犯罪案件、重大安全事故、严重公共安全事件以及发生涉黑涉恶涉邪教案件的；
（四）发生集体上访事件、越级上访事件或群体性事件，造成不良影响的；
（五）其他与建设指导标准不符且造成不良影响的。
第十二条  被撤销“北京市民主法治示范社区”荣誉称号的，经建设达到标准，自撤销之日起二年后可以重新申报。
第十三条  荣获“北京市民主法治示范社区”荣誉称号的社区被合并、拆分的，由各区司法局、区民政局于当年11月底前上报市司法局、市民政局，经审核后予以重新命名或注销。
第十四条  市司法局、市民政局应及时向社会公告“北京市民主法治示范社区”重新命名、撤销或注销名单。
第十五条  各级司法行政、民政部门应加强对“北京市民主法治示范社区”的指导管理，并向社会公开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第十六条  各区应根据本办法，结合本区实际，制定辖区管理办法。
[bookmark: _GoBack]第十七条  本办法由市司法局、市民政局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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